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 

所涉事项的专项说明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

机构，对本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

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7 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小额贷款

余额为 3.76 亿元，截止审计报告日，上述贷款存在部分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

逾期且尚未收回的情况，合计金额为 0.88 亿元。对上述贷款的合理性及贷款损

失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公司管理层未能向审计师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 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累计起来对

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是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

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如本专项说明一所述，审计师无法对上述保留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这些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整体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

性。因此，根据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审计师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

影响 



由于上述保留意见事项可能导致的重大影响，审计师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

这些金额进行调整，故无法确定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金额。 

二、公司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一方面公司将增补专业催收人员对上述逾期贷款进行催收，并利用诉讼、征

信或催收外包等措施最大限度保障款项收回；另一方面公司将加强内部控制制度

建设，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控及预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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